附件2：
教育学院“两学一做”学习教育工作安排
	工作环节
	时间
	主要内容
	责任落实

	工作筹备
	4月15日
	参加学校“两学一做”学习教育动员大会，传达学校“两学一做”学习教育方案
	各总支、党支部书记

	
	4月29日
	讨论学院“两学一做”专题教育计划，成立学院“两学一做”学习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
	学院党委、组织人事科

	计划制定
	5月10日前
	制定支部“两学一做”学习计划，并报党总支审核。
	各党总支、党支部

	集中学习
	每月1次
	按照“三会一课”制度，组织党员集中学习。
	各党支部

	专题学习
	春夏学期
每季度1次
	重点围绕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开展专题学习，每位党员均需撰写学习体会
	各党支部

	
	秋冬学期
每季度1次
	重点围绕党章、党的历史与优良传统，《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》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《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》《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》等开展专题学习，每位党员均需撰写学习体会
	各党支部

	
	每季度1次
	紧密结合现实，联系个人思想工作生活实际，开展专题学习研讨
	党委中心组

	专题党课
	7月1日前后
	学院党委、各党支部结合开展纪念建党95周年活动，集中讲党课
	党委负责人、党委委员、
党支部书记、党支部委员

	“两优一先”表彰
	7月1日前后
	评选表彰优秀共产党员、优秀党务工作者、先进基层党组织。
	学院党委

	民主评议党员
	待定
	对照党员标准，按照相应程序，对党员进行评议。
	各党支部

	专题组织生活会
	12月底前
	召开专题组织生活会，严肃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，针对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提出整改措施。全体党员对支部班子的工作、作风等进行评议。
	各党支部

	党员自学
	全年
	自觉学习党章党规与重要讲话，每月自学时间不少于15学时
	全体党员

	学生党员培训
	全年
	实施学院“先锋学子”全员培训计划
	学生总支

	实践贯彻
	全年
	以“事业之友”、“新生之友”、党建创新活动等为载体，立足岗位做贡献，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。
	各党支部、全体党员


